红塔区医疗保障局政务依申请公开制度

第一条  为保障个人和组织的知情权，完善和规范我局政务公开制度，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向我局申请公开尚未在相关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公开的政务信息；并在查阅依申请公开的政务信息时，有权取得查阅证明或相关文件、资料的复印件。

第三条  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原则上应该公开，但涉及以下内容的除外：

（一）个人隐私；

（二）商业秘密；

（三）国家秘密；

（四）应当公开的正在审议、讨论过程中的有关信息；

（五）法律、法规禁止公开的其它政务信息。

第四条  申请人可以通过互联网、信函、传真、书面或口头等形式向我局申请公开政务信息；口头申请的，应当场记录。申请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或名称、住所、身份证明、联系方式等；

（二）请求公开的具体内容；

（三）申请人的签名或盖章；

（四）提出申请的时间。

第五条  申请人的申请统一由局办公室受理。受理申请后应当即出具受理凭证，并在2个工作日内送有关股室承办，有关股室在8个工作日内根据申请内容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公开或部分公开的意见，办公室审核，分管局领导签发，重要的还必须经局主要领导签发；申请的内容已经公开的应当给予指引。

第六条  因信息资料处理等客观原因及其它正当理由，不能在1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公开的，可将期限延长至30个工作日。

决定公开的，承办科室应当制作公开决定书送达申请人。公开决定书应注明公开时间、公开场所、公开方式和应支付的费用，延长公开期限的，应说明延长的理由。决定不予公开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七条  申请公开的政务信息含有禁止或限制公开的内容，但能够区分处理的，可公开部分应当向申请人公开。上级规定应该向社会公开而未公开的事项，任何人申请公开的，应当自收到公开申请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对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时，应当主动公开行政处理的决定部门、决定程序、决定依据和理由、决定结果、救济途径和时限等信息，未主动公开而相对人要求公开的，应立即向其公开。

第八条  依申请公开的资料在档案室的，由办公室凭公开决定书向申请人公开有关信息；并对公开的信息做好登记记录。

第九条  申请人可就本局的政务公开工作向我局局长办公室投诉，也可向红塔区纪委监察局举报。

第十条  办公地址：玉溪市红塔区抚仙路14号
受理时间：8：30——18：00（工作日）

办公电话：0877—2069012
电子信箱：htqylbzj@126.com 

邮     编：653100

举报电话：0877—206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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